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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6_BC_94_

E8_89_BA_E7_95_8C_E2_c122_481702.htm 据中新网报道：“

在告黄健中、于敏、张纪中等三导演终审败诉后，女演员张

钰几次向媒体表示要拿出证据揭露影视圈黑幕。昨日在“黄

健中事件”中张钰、小霞与黄健中吃饭的地方，张钰拿出四

份“保证书”、十几盘录像带和录音带，以证实其口中黑幕

的真实性。⋯⋯” 这样的事件能够如此演化，说明了我们的

影视圈导演脸皮多么的厚，多么的能言善辩，法院也能在有

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做出意外的导演胜诉的判决？《治安

管理处罚法》规定，有偿的性交易就是卖淫或嫖娼。 而导演

和演员之间的“性交易”符合这样的特征，我们的执法部门

到哪里去了？这样的事件不断发展，损害的是法治社会法律

的尊严！而文艺是传播文化的阵营，这样的文化人能传播什

么文化？我们的执法者无论从法律，还是文化发展和繁荣角

度讲都不应当熟视无睹的！ 人们常说道德是法律的底线。当

法律无法规范人的行为时，道德规范会约束人的行为。但是

，现实的情况是今天我们社会的道德规范几乎没起到任何作

用。 法律和道德的区别在于什么呢？法律和道德的核心区别

在于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象征，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因

而法律具有严肃性和强制性。而道德是人们的社会习惯和约

定俗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它是靠社会成员的自觉履

行和遵守来实现，没有国家强制性，依靠的是社会舆论的谴

责方式来保证道德规范的实现。形式上，法律有规范的条文

。而道德规范是没有规范的条文，只是社会长久形成的社会



规范习惯；在事实上，道德没有固定的模式和程序，违法道

德知识受到自我良心的谴责和社会舆论的谴责。而法律的实

施是有严格的程序，特定的机关来强制实现的。 由于社会舆

论的压力会影响人们的声誉和行为。所以人们常说，道德是

法律的补充。当法律无法约束或不宜约束人的行为时，就有

社会道德来规范。因而完整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对于社会文

明的发展和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形成是有很大帮助的。 不久前

，有女演员暴露了演艺圈导演和女演员之间“性交易”的“

潜规则”。文化行业的堕落由此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很多

人认为演艺圈的“性交易”行为是两厢情愿、各取所需现行

法律干涉不了。人们常说法律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法律很

无奈。因为很多情况是法律无法涉及，或者说法律不宜涉及

的地方就交给了道德规范来约束。但是道德规范也失灵了怎

么办呢？道德规范要求人们洁身自爱，不涉足色情，不堕落

。但是，今天色情泛滥，道德没有了约束力。法律也不管。

这样的情形社会不是要彻底无序了吗？ 拿女演员和导演的“

性交易”来说：如果女演员和导演“性交易”成功后，导演

履行了女演员角色出演的承诺的话，这样双方都没话说。若

是女演员献身后，导演没有兑现承诺，女演员的牺牲权益要

不要保护？有人说这是个“性交易”合同。但是，这样的“

性交易”合同违法法律不保护。除非女演员以侵权方式起诉

维权。这里还有个侵犯什么权利的问题，是性权利，还是人

格尊严和名誉权的问题。因为“性交易”之初双方是同意的

，只不过是导演以欺诈方式获取了女演员“性交易”的默许

。说是强奸吧也有些严重。总之，女演员为演戏而与导演“

性交易”行为的风险系数很高，法律维权争议颇多。 但是，



有一条如果把女演员和导演之间的“性交易”行为作为合同

来看是违法的，那么这样的违法性究竟是违反来什么法律？

我们必须给个准确的定性。就像赌博债务法律不保护，而赌

博行为是违反了治安管理法和刑法的规定。有偿“性交易”

行为属于卖淫行为，也是违反了治安法和刑法的有关规定。

在此我们就找到了导演和女演员“性交易行为”的法律制裁

依据了，那就是至少给与治安管理处罚。因为这样的“性交

易”行为伴随着利益交换，属于有偿的“性交易”，如不加

以制裁，那么卖淫嫖娼的社会陋习就无法根除。而文化圈的

色情传播对社会的毒害最深。 为此我们必须根据现有的法律

规定，针对性的出台司法解释，对“性交易”行为只要是涉

及利益交换的都应当给与法律严惩！而不存在什么法律管不

了“性交易”的情况。今天，不良色情文化传播迅速。婚外

情、同性恋、青少年早恋堕胎等丑恶现象铺天盖地。人们的

道德规范观念淡薄为此不感到耻辱，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有

必要通过法律手段把一些道德规范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上。这

样我们的社会风气才会好转，才能增加道德规范的社会约束

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